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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IPAD商标确权案看知识产权案件的识别
 
肖永平 谢湘辉

摘 要: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之间关于中国IPAD商标权属之争,不仅涉及到程序法律

问题,即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和法院管辖权的有无,还涉及实体法律问题,即苹果公司主

张的法律依据表见代理是否成立。知识产权案件的案由识别应该由诉争民事法律关系的

性质决定。按照物权变动原因和结果相区别的原则,物权变动原因关系,通常为合同关

系,产生的纠纷,其案由应识别为合同纠纷;而由物权变动结果导致的权利归属纠纷,其案

由应识别为权属纠纷,知识产权作为准物权,其案由的识别同样应适用这一原则。商标转

让协议中的表见代理要成立,必须具备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和第三人的主观善意,而本案

中苹果公司一方不具备上述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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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5日,备受关注的苹果公司、IP申请发展有限公司(下称“IP公司”)与
深圳唯冠IPAD商标确权纠纷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原告苹果

公司、IP公司的诉讼请求。苹果公司和IP公司不服,随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该案(本文作者之一谢湘辉为IPAD商标确权案件的代理人)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的主持下,已由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结案。但是,该案案由究竟应该是商标确权纠纷

还是商标转让合同纠纷、台湾唯冠或麦世宏的签约行为是否对深圳唯冠构成表见代理等

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基本案情

被告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唯冠”)于1995年6月16日在深圳市注册

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唯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唯冠控股”),于1989年在中国

香港成立。唯冠控股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巴西、荷兰等11个国

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或分公司。唯冠控股间接控股深圳唯冠。台湾唯冠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台湾唯冠”)是一家根据台湾地区法律成立的公司。

2001年6月21日,深圳唯冠在商标国际分类号第9类获得“IPAD”注册商标专用权,
商标注册号为1590557;2001年12月14日,深圳唯冠在商标国际分类号第9类获得

“ ”注册商标专用权,注册号为1682310。2001年至2004年,台湾唯冠分别在欧

盟、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共计获得8个“IPAD”注
册商标专用权。2009年12月23日,台湾唯冠与IP公司签署协议,协议第1条约定:台湾

唯冠以35,000英镑对价向IP公司转让包括涉案商标在内的共10个商标。IP公司后将

该受让商标以每件1英镑的价格再转让给苹果公司。

2010年1月,苹果公司向中国国家商标局申请办理大陆“IPAD”商标转让手续被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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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苹果公司开始与深圳唯冠协商转让事宜,深圳唯冠拒绝将大陆“IPAD”商标转让给苹果公司。2010
年5月20日,苹果公司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唯冠控股、台湾唯冠、深圳唯冠及杨荣山等人,要求将深圳

唯冠增加列为转让协议的主体,确认苹果公司为大陆“IPAD”商标所有人。2010年5月24日,苹果公

司、IP公司向深圳中院起诉深圳唯冠,主张其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标转让合同,以对价的形式获得

涉案第1590557号、第1682310号两个注册商标,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苹果公司对涉案商标的所有权。同

时,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了深圳唯冠名下的涉案商标。

二、法院判决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为商标权权属纠纷;争议协议在台湾签订,合同签订人系

唯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荣山授权唯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务部负责人麦世宏与IP申

请发展有限公司的代表人HandWood签订,即唯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IP申请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签

订的协议,该协议虽列明了第1590057号、第1682310号两个涉案商标,但不必然对被告具有约束力,表
见代理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因此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评 析

(一)商标确权纠纷与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

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应该反映案件所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它是人民法院对

诉讼争议所涉法律关系的概括。但是,我国现有民事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未对民

事案件的案由如何认定作出明确规定①。建立科学、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有利于当事人准确选择

诉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和审判中准确确定案件争诉点和确定管辖权,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
也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审判规范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法院管理决策提供更有

价值的参考。
本案案由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法院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以及原告苹果公司、被告深圳唯冠是否

能够成为涉案当事人等问题。因此,正确确定本案案由对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至关重要。
所谓商标确权纠纷,是指当事人对商标的权属产生争议,如商标共有人之间或商标实际拥有人与名

义所有人之间产生的权属争议。而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是与商标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生效等问题有

关的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解释中认为:“关于物权纠纷案由与合同纠纷案由的编排体

系,按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对于因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即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

的纠纷,应适用债权纠纷部分的案由,如物权设立原因关系方面的担保合同纠纷,物权转让原因关系方

面的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查明该法律关系涉及的是物权

变动的原因关系还是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以正确确定案由。”②但是,它对商标确权纠纷与商标权转让

合同纠纷没有明确规定。
商标权属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和物权同属支配权、绝对权;债权则是相对权。物权变动的原因通

常是由于合同双方之间的债权关系,只有双方之间的债权关系成立,双方履行交付或者登记要件之后,
物权才发生转移,即物权变动。同样,知识产权的变动也是由于其债权关系的存在,只有当双方的知识

产权移转的债权关系成立之后,双方按照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履行转移登记公告或备案等手续后,
所涉知识产权才发生移转。由此可见,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是知识产权转让的原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商标权权属纠纷,但没有说明其根据和理由。在本案中,IP公司与深圳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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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37条、第152条、第165条只分别规定了开庭公告应明确案由、开庭程序应宣布案
由、判决书应写明案由以及上诉状应注明相应案由等。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第42号文)中规定二“关于民事案件案由编排体系
的几个问题”第4点 “关于物权纠纷案由与合同纠纷案由编排与适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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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之间根本不存在商标权权属争议,IP公司与深圳唯冠之间不曾有过商标申请纠纷、商标共有纠纷或

商标实际拥有人与名义持有人之间的纠纷。它们之间存在的仅是IP公司主张的商标权转让协议(这里

暂不讨论该商标权转让协议对深圳唯冠是否具有约束力),IP公司和苹果公司据此协议认为深圳唯冠

应该履行商标移转义务,将商标权转移登记到苹果公司名下。也就是说,该商标权转让协议构成涉案商

标或商标权转让的原因,而涉案商标或商标权是否转移则是该商标转让协议的结果。
因此,IP公司与深圳唯冠之间的纠纷在于是否存在商标转让协议,或者说该协议(台湾唯冠与IP

公司之间的)是否对深圳唯冠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案的性质因此是因债权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根据规

定,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是当事人

之间是否存在商标转让协议(从下文分析的IPAD确权案的法庭诉争焦点亦可证明),应属知识产权合

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应的是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而并非商标确权纠纷。
(二)表见代理

本案原告认为,台湾唯冠或麦世宏代表被告签约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包括:(1)杨荣山在被告深圳唯

冠、台湾唯冠以及多家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2)被告谈判负责人与获授权签约代表均为麦世宏,谈判使

用被告的企业邮箱;(3)2008年9月10日《南方都市报》刊登的《换全球商标? 美国EMC左右为难》称
麦世宏系被告法务部负责人;(4)谈判协议内容与书面合同内容完全相同;(5)被告在谈判中承诺参加商

标集体转让交易。
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

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

上明确了表见代理的概念。表见代理是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合理信赖的重要制度,它充分体现了现代民

法价值取向的根本变化,在现代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董学立,2006:62)。如何达到维护交易安

全、保护合理信赖的目的,成为表见代理制度运作的核心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

定较为简略,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对表见代理制度的判断标准作出明确界定,实践中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

判断标准不一,从而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
法院认为,由于台湾唯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明确表明该授权代表台湾唯冠,其法定代表人对麦世

宏的委托不能视为深圳唯冠法定代理人对麦世宏的委托,虽然深圳唯冠法定代表人与台湾唯冠法定代表

人相同。其次,原告IP公司的证明并不能说明合同签订人或者洽谈人是被告深圳唯冠公司的员工。
由此可见,法院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认定原告所主张的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不成立。

1.第三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权利外观

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是指,本人的授权行为已经在外部形成了一种表象,即能够使第三人有合理的

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已经获得了授权(王泽鉴,2003:358)。根据王利明教授的总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判断是否构成权利外观(王利明,2003:664-667):
(1)特定的场所。如果无权代理是在本人的场所实施,相对人就有合理理由相信其代理行为。
(2)无权代理人与本人的关系。特殊关系的存在是可以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获得了本人授权

的合理理由,如父母子女关系、劳动雇佣关系等。
(3)无权代理人是否从事了与其职责相关的行为。如果无权代理人是本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对外

以本人的名义与相对人从事了与其职责相关的民事活动,就可能使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
(4)本人对无权代理行为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本人是否容忍无权代理行为,本人是否在代理权终止

后收回代理权证书或者授权委托书。
(5)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缔约时证明其有代理权的证据。一般认为无权代理人具有以下文书时,相

对人可以合理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第一,代理证书;第二,单位的印章;第三,单位的介绍信;第
四,空白合同页;第五,其他证明材料,比如委任状、不动产交易时所用的权利证书、金钱借款关系中的借

据,应认为代理人持有具有代理权的表象。
对于哪些因素是权利外观的应有之义以及权利外观的构成要件,实践中没有明确依据。有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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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法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等制度探索权利外观保护理论之源流,认为权利外观保护理论发源于近

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向。从近代民法对契约自由原则的确立,到民法转向正视人之不完美,来探讨权

利外观保护理论基础,进而主张该理论的产生是现代民法的应然之义,是人脱离神的统治向人之理性的

张扬继而直面自身境况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民法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之境况的回应———面对不完美的

人性。以此为基础,它们归纳出权利外观应包括三项共性因素:外观事实、善意和实施法律行为。认为

权利外观保护是指第三人合理信赖权利外观而与非真实权利人为法律行为时,该法律行为的效果等同

于其与真实权利人为法律行为的效果(刘保玉、郭栋,2012:67)。
有学者认为,构成权利外观必须符合以下三个要件:第一,相对人不是其他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

理权;第二,相对人须有合理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第三,确定一种权利外观的存在,不能仅仅

从本人事后否认的表示来确定,关键要从第三人是否相信或者应当相信的角度来考虑。只有在第三人

已经相信而且应当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情况下,才能构成权利外观(王利明,2003:664)。
也有人认为,认定事实上之外观是否存在应从以下三方面考量:第一,某种事实的存在是否符合社

会一般人的认知;第二,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是否达到严重程度;第三,某种事实背后是否涉及登

记机构的公示行为(刘保玉、郭栋,2012:65)。
笔者认为,对于本人和无权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相同,无权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对代理人的委托是

否可以认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还是要看相对人是否相信或者应该相信,
并应以社会一般公众为标准来考虑。

就本案而言,关键不在于被告深圳唯冠的法定代表人是否与台湾唯冠相同,而在于该事实是否造成

了原告IP公司相信或者应该相信台湾唯冠或麦世宏具有代理权。更具体地说,杨荣山对麦世宏的授权

是否具有使原告IP公司相信麦世宏具有代理深圳唯冠的权利外观。
如果我们不看授权委托书,很可能认为其构成了相关权利外观。事实上,因为杨荣山对麦世宏的授

权委托书除了杨荣山的签名之外,同时明确盖有台湾唯冠的印章,这就非常明确授权是台湾唯冠而非其

他。如果没有台湾唯冠的印章,结合麦世宏拥有涉案商标权证书的情况,我们认为原告有理由相信或者

应该相信麦世宏具有代理权,即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
讨论到这里,法院已经可以认定本案的表见代理不成立。一审法院由此认定不构成表见代理,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理据是充分的。下面假设授权委托书没有台湾唯冠的印章,构成了表见的权利外观,
表见代理的成立仍需考虑相对人的主观状态。

2.相对人主观是否善意———合理信赖

有学者认为,只要相对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代理人是有代理权的,相对人就是善意的。由此可以认

为,只要存在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无需再另行考虑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因为其一定是善意的,表见代理

因此成立。
其实,权利外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相对人主观上一定是善意的。对于仅仅存在权利外观,但相对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无权代理人没有代理权时,不能认为相对人是善意的。如果相对人对无权代理人没

有代理权的情况非常清楚,尽管存在相关表象,也不能认为相对人是善意的,相对人在此情况下与无权

代理人签订合同,很显然是恶意的。
从理论上,相对人的善意的判断是基于民法上的合理信赖的理论。代理权外观只是表明了代理权

存在的可能性,并非必然性。在现在通讯极为发达以及权利登记的查询系统完善情况下,第三人原则上

具有审核权力外观是否存在的义务,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完全具有履行审核义务的可能性。若具备条

件,而第三人却没有履行审核义务,则可以认定他对代理权外观的信赖并不合理,也就不存在合理信赖

(罗瑶,2011:70)。
在本案中,被告深圳唯冠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如果仅仅因为其与台湾唯冠的法定代表人相同,就

应当承担失去涉案商标权的后果,对其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要一个没有作出错误行为的主体对无权

代理人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显然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即任何人只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21·



肖永平 等:从IPAD商标确权案看知识产权案件的识别

因此,相对人的善意是其存在合理相信的前提条件。法国学者阿赫(Arrighi)在其《私法中的表象

与真实》一书中也指出:“‘善意’是表见理论适用的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罗瑶,2011:62)。”
在善意的前提下,是否需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问题,学界有以下不同看法。单纯善意说认为,

相对人对于外观的信赖只要出于善意就足够了,不考虑过失是否存在。无重大过失说认为,如有重大过

失则等同于故意,自然不应该受到保护。无过失说认为,第三人不能仅仅只是善意的,还应该是无过失

的。保护正当的信赖,不能保护缺乏客观基础的信赖,有过失则不应当受保护。所谓无过失,是指相对

人不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并非因疏忽大意或懈怠造成的。
笔者认为,表见代理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但为了在相对人的利益和被代理人

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应该采用第三种学说,即第三人无过失说,因为:
第一,相对人通常有机会和能力确定行为人是否有代理权,相对人即使在存在权利外观的情况下,

出于合理的谨慎考虑,相对人可以向权利人进行核实。如本案的原告完全可以同被告深圳唯冠核实麦

世宏是否具有代理权。
第二,各种权利外观给相对人的信赖程度不同。在实践中,各种各样的权利外观都有可能存在,对

于这些权利外观,相对人无需向权利人进一步核实代理的真实性。但是,对新出现的实践中还没有认定

的情况,相对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进一步核实代理权限的情况,显然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因为

即使认定其构成表见代理,也不及有权代理情形下权利人更好地履行合同义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原

告在合同签订前向被告深圳唯冠核实代理权。
第三,相对人履行这种审核义务,并不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就可以大大减少因无权代理行为造成的

后果。如果要本人采取各种防范措施,除了那些本人对无权代理的发生具有过错以外,本人即使付出巨

大的人力、物力,也难以防范各种无权代理情况的发生,则属不合理。但在本案中,原告IP公司显然很

容易向被告深圳唯冠核实麦世宏是否取得授权。
因此,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除了该行为客观上具有代理权外观,而且第三人应该善意且无过失,即

具备合理信赖。一审法院在IPAD商标确权纠纷中基本根据这两条标准来认定台湾唯冠或麦世宏的行

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正确适用《合同法》第49条,对原告的主张依法作出裁决。

四、本案的启示

知识产权是区别于有体财产权的制度体系,又被学者称为“知识产权所有权”(吴汉东,2005:45),表明

它与有体财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表现为知识产权同物权都属于支配权、绝对权。
对因债权关系的存在或有效成立,导致物权关系发生变化的有体财产权领域,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对债权关系是导致物权关系变化的原因、物权变化是结果的案件,应该将债权法律关系作为该类案件的

案由。笔者认为,这应该作为民事案件案由识别中区分确权之诉和合同之诉的基本原则。
而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案由,该规定没有论述。其实,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准物权,其变动原因也是

基于相关债权法律关系产生的。换句话说,债权法律关系是知识产权变动的原因,知识产权变动是债权

关系的结果,知识产权变动与债权的关系和物权的变动与债权的关系是一样的。知识产权转让合同纠

纷本质上属于合同纠纷,只不过合同的标的为知识产权而已。
虽然本案中苹果公司及IP公司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确认涉案商标的所有权,即确权之诉。但是,

其法律关系主张的依然是商标转让协议项下的受让权,而其主张的核心法律问题就是合同订立过程中

的表见代理是否成立,法院在审理时也是通过对于这一诉争焦点问题的判断从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的解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

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显然,本案通过审理不难发现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是合同关系,法院本应

将该案件识别为商标转让合同纠纷。
因此,民事案件案由的识别到底是应该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双方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看来最

高人民法院已有明确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争议。由于受理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具有较大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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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立案时识别案由的随意性较大,这就给案件当事人通过精心设计诉讼请求来“争取”或规避特定法院

管辖带来了便利。
虽然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尚在完善之中,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经验也有待提高,本案中由于我国民事案

件案由规定和执行未能高度统一导致双方对法院的管辖权发生争议,但是,总体上,IPAD确权纠纷的

一审判决还是显示了我国法院在审理复杂疑难知识产权案件上具有较高的水平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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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ficationofIPRDisputesfromthePerspectiveofIPADTrademark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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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PADtrademarkdisputesbetweenAppleInc.andProviewCo.arenotonlytheproceduralissuesonthedeci-
sionofjurisdiction,butalsothesubstantialissuesontheverificationofagencybyEstoppel.Thosetwoissuesareinterac-
tive.TheidentificationofcauseofcivilactionofIPRdisputesissubjectedtothenatureofcivilactionunderdispute.Inac-
cordancewiththeruleofclassificationofcauseandresultofrealrightalteration,thedisputerelatedtothecauseofreal
rightalterationiscategorizedasthecontractissueandsubsequentlyidentifiedasthecontractualcase,aswellthedisputere-
latedtotheresultofrealrightalterationiscategorizedastheownershipissueandsubsequentlyidentifiedastheownership
case.ThecauseofIPRdisputes,whichisviewedthequasi-propertyright,isalsoappliedwiththesamerule.Theestab-
lishmentofagencybyEstoppelinthedisputesontrademarktransferagreementisdeterminedontwofactors,apparentright
ofagencybyEstoppelandbonafide,howeverAppleInc.couldnotdemonstratethosetwofactorsinIPADcase.
Keywords:causeofcivilaction;trademarkownershipdisputes;trademarktransferagreementdisputes;agencybyestop-
pel;apparent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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